
15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zf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023年2月10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唐 戟 视觉设计∶窦云阳

新民法谭

贪小便宜 30余名参保老人成了被告

上海方洛律师事务所
（23101201010282341）
韩迎春律师执业证号
（13101200711142563）
每周六、周日（下午1时到下

午6时）为固定接待免费咨询时
间，其他时间当面咨询需提前预
约 电话：4009204546
地址：普陀区常德路1211号

宝华大厦1302室（轨交7号线、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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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故收征 户口迁入被征收公房，为何最终拿不到补偿款？

合伙人反目层层设局侵吞钱款

董先生承租的公房被征收了。

黄女士和儿子小董的户口登记在该

公房内，黄女士和小董本以为二人

会基于知青身份或知青子女身份获

得房屋征收补偿利益，但法院判决

结果显示他们一无所获。

董先生和董某为同胞兄弟。董

先生的父母在上海有一套公房（以
下简称系争房屋），房屋承租人为董
父，董先生兄弟俩在此出生长大。

1969年董某到云南下乡，1978年在

云南和同为上海知青的黄女士结

婚，生有一子小董。1969年黄女士

下乡落户至云南时，户口从上海其

父承租的公房（以下简称A房）迁
出。1988年小董按照政策将户口

从云南迁入上海A房。1998年4

月，董某和黄女士的户口从云南迁

入上海A房，之后一家三口一直住

在A房。2000年4月，闻听系争房

屋可能要被动迁的消息后，董某一

家三口的户口从A房迁入系争房

屋，之后也未在系争房屋实际居

住。2003年董某去世。2004年前

后，董先生的父母先后去世，之后系

争房屋一直由董先生夫妇居住，系

争房屋承租人一直未变更。

2021年4月，系争房屋被纳入征

收范围。同年6月13日，董先生作为

该户签约代表和征收单位签订了房

屋征收补偿协议，代表该户选择了货

币安置，拟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共计

703万余元。动迁时系争房屋登记有

董先生夫妇和黄女士、小董共四个人

的户口。协商征收补偿款分配时，黄

女士和小董认为，其二人户口迁入系

争房屋后，虽未在系争房屋实际居

住，但根据相关规定，其政策性落户

后，没有实际居住也应按同住人对

待，其二人应按同住人身份获得相应

的房屋征收补偿利益，但二人坚持要

获得系争房屋征收补偿款的二分之

一，至少不低于350万元。黄女士和

小董在协商无果后一纸诉状把董先

生夫妇告上法院。

董先生夫妇找到我们咨询。我

们给他们梳理分析本案，认为原告黄

女士和小董不能被认定为房屋同住

人，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均应归属

于二被告所有。诚然，根据上海高院

关于公房动迁利益分割的相关规定，

按照政策性回沪将户口迁入被征收

公房内，即便没有实际居住，也能基

于同住人身份参与征收补偿利益的

分配。但本案的关键问题在于，黄女

士按照知青身份以及小董按照知青

子女身份回沪时，户口是从外地迁入

本市A房而非迁入系争房屋。如果A

房作为公房被征收，黄女士和小董一

定会被认定为A房的同住人。黄女

士和小董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后，对系

争房屋来讲，其二人已不具有户口政

策性迁入身份，故对二人依然要按公

房同住人认定标准来认定，虽然证据

显示其二人未享受过公房福利，但其

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后，未在系争房屋

实际居住，且系争房屋的来源和黄女

士、小董没有关联，其对系争房屋无

任何贡献。因此其二人无权分得房

屋征收补偿利益。

后董先生委托我们代理应诉维

权。案件走向和判决结果符合我们

之前的分析和预测。法庭采纳了我

方的代理意见，认为二原告不符合

同住人条件，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

讼请求，判决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

益归属于被告董先生夫妇所有。

失去分红机会

詹某和张某曾是一对好兄弟，

一起在上海打拼。2015年两人合

伙投资开了一家咖啡机安装公司。

虽然张某出资比詹某多，但由于张

某当时还在一家跨国企业就职，便

由詹某负责公司业务运营，张某股

份由他人代持，占比49%，詹某占比

51%。公司运营走上正轨后，张某

辞职全身心投入到公司运营中来。

詹某主动归还了张某的股份，后张

某持股占比51%，詹某占49%，但这

也为后来二人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张某逐步加大对公司的控制，甚至

由老婆担任公司财务，在经营理念

上也和詹某产生分歧。而詹某认为

自己在公司创立之初付出很多心

血，现在在公司却被架空，觉得心

寒。2016年10月，詹某决定不再管

理A公司业务。

2017年年初，詹某申请劳动仲

裁并起诉A公司申请解散公司，后

他与A公司达成调解协议，以70万

元的价格向他人出售其持有的股

份，从此和张某彻底分道扬镳。

2015年，詹某曾为公司谈妥一笔大

单，约定由A公司为咖啡机制造B

公司出售给某连锁超市的咖啡机提

供安装和售后质保服务，至2016年

10月，这笔服务费用高达200余万

元，但B公司尚未结算，成了A公司

的应收账款。转让股份后，詹某失

去了这笔账款的分红机会，詹某为

此感到很不公平。而此时他的劳动

仲裁代理律师沈某给他出了个主

意，于是为拿回这笔账款，詹某酝酿

了一个疯狂的报复计划。

抓漏洞伪造合同

在咖啡机安装行业，有长期贸

易合作关系的公司往往在服务订

单合同到期后不再签署新合同，只

按照惯例继续提供服务，A公司与

B公司在2016年以后也没再签署

正式订单服务合同。经律师沈某

的点拨，詹某抓住这个漏洞，企图

利用业务负责人的身份把原本已

由A公司提供的安装质保业务转

到其他公司名下，并以其他公司的

名义与B公司结算。为此，詹某找

到咖啡机安装C、D公司的负责人

毛某和李某，詹某诓骗他们说自己

接了一个大单需要走账，但要找公

司来签个合同。毛某和李某并不

知道这是伪造合同，便同意了。随

后，詹某又找到B公司的销售经理

王某，希望王某配合伪造协议，并

承诺事成之后让出部分利益，王某

答应了。

2017年年初，经詹某指使，几

人合谋倒签了虚假的2016年以来

由C、D公司为B公司提供安装咖啡

机服务协议，詹某又利用自己掌握

的A公司用于结算费用的部分安装

凭证虚假结算到C、D公司，这样，

原本属于A公司的业务订单，被转

到C、D两家公司名下。

到了结算账款的时间，当A公

司讨要账款，B公司却声称没有对

A公司的账款要支付，A公司遂将B

公司告上法庭。事实上，詹某等人

早就料到A公司不会善罢甘休，又

串通了B公司的代理律师，用前期

伪造的服务协议应诉，这也成了B

公司法庭辩护的重要证据。而詹

某、王某也分别以本公司员工身份

出庭作伪证，声称A公司与B公司

在2016年以后并无业务往来。根

据现有证据，民事法庭一审、二审均

裁判A公司败诉。

继续瞒天过海

A公司负责人张某向公安机关

报案寻求帮助。此时，C、D公司的

负责人毛某和李某也清楚了詹某套

取A公司应收账款的“本意”，但二

人出于兄弟义气，就和詹某一起继

续撒谎。詹某为逃避侦查，也为了

继续获取这些账款，又指使毛某和

李某、王某等人向公安机关提供虚

假证言，伪造安装结算凭证和结算

清单等想要瞒天过海。

2019年3月，詹某先后指使李

某和毛某起诉B公司，要求B公司

支付咖啡机安装费用，由于凭证、协

议都在，B公司只得如期付款。然

而詹某不知道的是，他们其实早已

被公安机关盯上。2019年8月，收

到账款不久，公安机关就冻结了相

关账户，詹某、毛某和李某即被抓

获，王某也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

倒签协议、伪造结算清单、提供

虚假证言，詹某等人导演了数场虚

假诉讼，套取原公司200余万元应

收账款。当接受法院的质证调查

时，又自以为可以相互串供，瞒天过

海，最终还是难逃法律制裁。日前，

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判处詹某有期徒

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9万

元。李某、毛某和王某作为职务侵

占罪共犯，也均被判处有期徒刑2

年，缓刑2年，并处罚金5万元。律

师沈某和另一名律师也被另案处

理，判处刑罚。今年年初，律师沈某

提起上诉，二审仍维持原判。

本报通讯员 盛琳 王晓阳
记者 袁玮

有偿租借医保卡

2021年1月至8月，王某和李

某从30余名老年人手中以3000至

5000元不等的价格租借医保卡，之

后李某以在各大医院看病为由，利

用上述医保卡购买纳入医保范围的

药品，而后再转卖。

而案件中出借医保卡的老年

人，在明知王某、李某冒用老年人的

身份，利用他们的医保卡低价购买

药品转卖获利的情况下，却仍然有

偿提供自己的医保卡，为王某、李某

骗取医保基金提供帮助，构成诈骗

罪的共犯。

截至2022年12月，宝山法院共

审结该批案件28件，涉及30余名老

年人，根据涉案老年人犯罪情节轻

重的不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三

年不等，同时宣告缓刑，并处罚金。

“想当然”成罪犯

案件中的老年人无不表示：

自己只是将卡借给他们“用用”，

反正卡里的钱也取不出来，不用

也是浪费，不如用来换点“零花

钱”。但这恰恰说明，他们在出借

医保卡的时候，是十分清楚王某

和李某利用医保卡套取药品转卖

的动机和行为的，因此，这些老年

人并不无辜。

从案件中老年人的表述中

可以发现，这些老年人出借医

保卡的目的是为了挣钱，出借一

次可以挣五六百，出借次数多

的可以获利上千乃至上万元。

正是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对

于违法犯罪没有正确的认识，殊

不知自己“想当然”的行为，已经

构成了犯罪。

这些老年人不觉得自己实施

了犯罪，为什么还会被认定为犯

罪？原因在于，根据公安机关调

查，涉案的老年人在出借医保卡

时，已知晓王某和李某会用他们的

医保卡买药再转卖，此时仍然出借

医保卡，已经具备刑法中的犯罪故

意，该行为侵害了国家的医保基金

制度，构成诈骗罪的从犯，必然要

受到法律惩罚。

法官点评

本案中绝大部分涉案老人都抱
有侥幸心理，认为不会受到法律制
裁。然而，对于涉医保基金诈骗犯
罪的打击力度只会越来越强，违反
国家医疗保险法律法规，必然要承
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
险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职工应当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
位和职工按照国家规定共同缴纳基
本医疗保险费。第二十八条则规

定：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
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以及急
诊、抢救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
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

由此可知，医保基金是国家设
立的，由用人单位、个人和国家按照
比例共同缴纳，其中国家财政缴纳
的比例相对而言更高，购买医保药
品只需支付实际价格的15%左右，
其余均由国家负担。

因此，医保基金中的钱不完全
是个人财产，具有非私有性，如果虚
构病情，冒用医保卡购买药品，事实
上就是骗取医保基金的行为，轻则
违法，重则犯罪。相关犯罪的犯罪
数额则按照国家缴纳比例的数额确
定，即在药品总额中扣除个人支付
的部分。

本报记者 郭剑烽

倒签协议、伪造结算清单、提供虚假证言，还导演数场虚假诉讼

昔日好兄弟合伙创业，承接某知名连锁便利店咖啡机安装服务。生意越
做越大之时，两人却心生嫌隙，进而反目成仇。在退出公司股权后，好兄弟设
局通过一系列违法操作，自导自演了一出“复仇”大戏，侵占了属于原公司的
200余万元应收账款。虹口区检察院办理了这起因合伙人关系破裂导致的
职务侵占犯罪案。

日前，本市宝山
区人民法院受理了
一起医保基金诈骗
系列案件，与以往此
类案件不同的是，这
批案件中的参保老
年人从通常的医保
诈骗案件的被害人
变成了被告人。


